




博农字〔2024〕20号

关于印发《博山区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

各镇、街道，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安委会关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制定《博山区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博山区农业农村局       
202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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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夯实农业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市农业农村局《淄博市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和区安委会《博山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总体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三年治本攻坚，进一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和我省安全生产八抓二十条创新举措，全区农业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隐患排查整改质量明显提高，重大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提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主要任务
（一）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行动。适时举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推动不断深化安全生产理念，提升安全服务能力。
（二）强化法规标准体系措施落实。严格落实农业农村部《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和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的若干措施》等文件要求，强化跟踪督导、统筹推进，实行定期调度、通报，进一步提升渔业从业人员重大事故隐患判断能力、隐患排查能力。严格落实《农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抓好重大事故隐患的防范治理，进一步强化农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突出“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
（三）推动常态化自查自改安全风险隐患。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检查。推动农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常态化，以农机专业合作组织为重点，常规安全检查和重点时段集中检查相结合，特别紧盯“三夏”“三秋”等重要农时节点，组织开展农机安全检查，制定“两个清单”。督促指导农药生产经营单位常态化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改。
（四）切实提升重大事故隐患防范能力。全面梳理农业行业重点领域事故隐患，完善与气象预警部门协作机制。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加大对农村公路、机耕道路等事故易发、多发路段的执法力度，重点查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无牌无证驾驶、违法载人、假牌套牌等违法行为。
（五）狠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措施落实。紧盯关键时点，组织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查农机安全技术状态、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对账销号、闭环管理，督促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及时整改、消除隐患。对拒不整改或进展缓慢的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综合运用通报、警示、约谈、曝光等方式进行督促，确保整改到位。
（六）着力提升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规范安全技术检验工作，开展送检下乡，推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就地检验，提高拖拉机检验率。持续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引导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加快废弃农村户用沼气池、沼气工程安全处置。
（七）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加强农机驾驶员考试监管队伍建设，规范考试流程，严把农机驾驶员“准入关”。针对渔业安全突出问题，强化渔业安全教育。
（八）进一步强化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编修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农业机械等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九）紧盯关键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在“三夏”“三秋”等重要时段，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严格执法标准，严厉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拖拉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涉嫌构成重大责任安全事故罪、危险作业罪等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十）创新举措提升执法监管效能。深化与公安、交通等部门的联合执法，形成共管共治工作合力。探索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制度，面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奖励办法，强化安全生产社会监督。
（十一）持续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等活动，充分利用宣传横幅、明白纸、挂图等手段，深入推进农业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广泛征集视频、动漫、警句等安全知识宣传作品，并通过微信等渠道向群众推送，持续提升公众安全素养和应急能力。开展安全事故警示教育，以案释法引导农业从业人员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遵纪守法。
（十二）选树典型强化示范引领。加强对“平安农机”示范镇（街道）的动态监管，加大对示范单位的宣传力度，发挥好典型引路作用。持续开展“平安农机”示范镇（街道）、农机服务组织评审申报工作，强化示范引领，带动提升农业安全整体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道）、各中心（科室）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农业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组织领导，认真研究农业安全生产突出问题与重点任务，经常性调度了解工作进度，抓好责任落实。
（二）加强安全投入。各镇（街道）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辖区农业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展情况，督促相关农业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保障安全资金投入。推动财政支持鼓励发展渔业保险，提升风险保障水平。
（三）加强正向激励。区农业农村局将定期调度各镇（街道）三年行动工作情况，梳理典型经验及做法，探索将有效经验转化为制度性成果。强化正面典型引导和示范引路，以点带面推动提升整体工作水平。
（四）加强舆论引导。各镇（街道）、各中心（科室）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加大农业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力度，教育引导农业从业人员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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